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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钦州市开投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所有权事宜订立本合同。
1. 转让标的
甲方将位于  钦州 市 钦北 区（县） 小董 镇 人民南路（新桥头）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一并转让给乙方。
第三条  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宗地基本情况
1.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钦州市开投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地块A: 不动产权证号：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0098088号不动产单元号（宗地号）：450703003020GB01049W00000000 ；地块B: 不动产权证号：  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0098086号不动产单元号（宗地号）：450703003020GB01051W00000000 。
2.土地面积：2993.95平方米（其中地块A：1989.58平方米，地块B：1004.37平方米）,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使用年限：城镇住宅用地70 年，从2021 年06 月 08 日到 2091 年 06 月 07 日止；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40 年，从 2021 年 06 月08 日到2061 年06 月 07 日止，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  出让   。
3.宗地【已】【未】设定抵押。如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   /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他项权证号）：    /      。
4.宗地【是】【否】有出租。         
（二）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情况
1.房屋所有权人：    /    ，不动产权证号：          /      。
2.建筑面积：    /     平方米，用途：     /    ，房屋总层数：     /   层。
3.房屋【已】【未】设定抵押。如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     /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他项权证号）：         /      。
4.房屋【是】【否】有出租。  
5.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建筑物、构筑物现状：           
                      /                            。
甲方说明并承诺：本项目尚未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等其他不得转让或限制转让的情形。
（三）项目开发建设情况
1.项目取得开发建设手续情况：《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证号： 地块A: 4507032021B00117;地块B: 4507032021B00106 ）、《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地块A: 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0098088号;地块B：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0098086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情况： 未办理 证书号：      /      ）、项目建设总平图（办理情况：已办理  审批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情况：未办理  证书号：     /    ）、甲方为项目开发与政府签订的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取得的批准文件等。
2.其他：        /              。
第四条  成交价款、付款方式及税费
宗地转让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小写）￥          ，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      ），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万整（￥      ），经双方协商，同意按以下第  一  种付款方式支付：
一、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 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完毕。
二、乙方按     期向甲方支付：
（一）第一期：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本合同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   ）给甲方。
（二）第二期：甲乙双方办理移交手续后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即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小写）￥       万元给甲方。
（三）第三期：根据甲乙双方共同申请将涉及转让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所有权办理转移登记到乙方名下后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支付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即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      ）给甲方。 
（四）转让标的转让过程中，依法依规产生的各种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应由转让方承担的由甲方承担，应由受让方承担的由乙方承担，无明确规定的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土地资产交付及不动产权转移过户
（一）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该土地资产上所建设项目取得的政府各项批准文、档案资料等交付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合同、建筑设计要点、地质勘察报告材料、设计成果资料（包括图纸及电子文件）、已完成的报批报建手续证件、工程勘察合同、设计合同以及因本项目以甲方名义于本合同签订前对外已签订的合同等原件资料。双方应列资料清单移交。但乙方故意延迟办理移交的，甲方发出移交通知而乙方不配合办理移交的，因延迟移交造成的后果甲方不承担责任。
（二）甲方自签订本合同后 5个工作 日内将该宗土地资产办理交接手续交付给乙方，双方签署《土地资产交接确认书》，但乙方故意延迟办理移交的，甲方发出移交通知而乙方不配合办理移交的，因延迟移交造成的后果甲方不承担责任，甲方有权自发出通知后 3 个工作日视为移交。目前场内未完成清场工作，甲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完成场地的清场，清场工作不影响项目的开发建设前期工作开展。
（三）土地移交后由乙方依法继续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项目各项前期审批工作以甲方名字申报办理，各相关工作由乙方负责开展，并承担相关费用，甲方配合乙方（为理顺双方关系，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项目工作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内乙方须按要求完成项目投资总额的25%的建设投入（须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项目建设投资评估报告并获得政府审批部门的认可），在乙方按要求完成项目投资总额的25%的建设投入后，乙方应按自然资源部门要求备齐有关材料到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换领《不动产权证书》。甲方须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因乙方原因不能及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须按本合同第五条约定完成场地清场移交及配合乙方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并交付交易标的及相关资料给乙方，逾期办理或交付的，每逾期一日，甲方按乙方已付合同价款的  1  ‰支付违约金；甲方同时存在逾期配合办证和逾期交付违约行为的，任一违约行为均应独立承担违约金，违约金可累计且不设上限。甲方任一逾期行为超过  3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有权按合同总价的  1  ‰追究甲方违约金。
（二）乙方须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期限支付成交价款，每逾期一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 1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逾期达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和项目，并按合同总价的  1  ‰追究乙方违约金。
[bookmark: _GoBack]（三）甲方隐瞒该宗地存在的权属争议、共有、出租、抵押、被查封或不符合转让条件等情况，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返还全部已经收取的合同价款并按合同总价的  1  ‰支付违约金，还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其他法律责任。
（四）乙方不按第五条第三点约定时间完成项目投资总额的25%的建设投入，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和项目，并按合同总价的  1  ‰追究乙方违约金，对乙方的投入不作任何补偿。
第七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按第  1  种方式解决。
1. 向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 向   钦州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八条  其他
（一）双方当事人确认末页地址为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书面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文书、通知、函件、律师函等）均可通过专人送达、特快专递、传真等合法方式向以下地址进行送达。若无人接收或拒收导致文书被退回的，文书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合同预留地址。双方该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
（二）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第九条  合同生效
（一）本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作为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均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方（转让人）（公章）       乙方（受让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账户及发票开具信息：       账户及发票开具信息：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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